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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背景

        该项目建设是为了改善辽

宁省能源结构，推动相关技术创

新。项目已列入《辽宁省海上风

电场工程规划报告》，并取得省

自然资源厅批复。项目建设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土地供应政

策。按照《大连市政府核准的投

资项目目录》[2017年本]的通知

规定，该项目应由大连市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核准，按照“同级审

查”的原则，向大连市自然资源

局申请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

书。



  2025年3月27日，市长主持召开庄河市重大项目

建设指挥部办公室2025年第15次会议，专题研究

海上风电二期项目启动工作。 

  会议明确了项目核准及开工节点，要求加快开

展海上风电二期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工作，应充分

考虑集约节约用海并且充分研究海域的综合利用。

庄河市将与三峡新能源辽宁公司、招运新能源公

司深化产业联动，以实际举措服务海上清洁能源

的发展，充分发挥自身在港口、工程建设、装备

制造领域的有利条件为海上风电项目建设保驾护

航，合力打造央地合作新典范。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背景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区位及周边概况
项目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栗子房镇，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代管县级市，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，大连东北部，为大连所辖

北三市之一。栗子房镇位于大连市东部边境，行政隶属于庄河市。镇域西连鞍子山乡，北、东两侧与东港市相毗邻，南濒黄海。

距庄河市区50公里，距东港市65公里，201国道、栗石公路与栗南公路交汇于此。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区位及周边概况

项目位于大连市庄河市栗子房镇四

家村，后大线以北，小徐屯以东。

地处辽东半岛东南部，地貌类型以

低山丘陵为主，局部区域为滨海冲

积平原。



规划中提出建设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。打造

集中式与分散式并举的新能源开发基地，构

建集风、光、水、核、氢“五位一体”的清

洁能源体系。推动大型集中式新能源开发，

科学推进庄河南尖核电项目，建设核电产业

园；加快推进海上风电项目，建设庄河海上

风场；推进有条件的乡镇开发集中式陆上风

电项目。此项目已纳入《庄河市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库。

《庄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上位规划



此项目已列入《庄河市栗子房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重点建设项目库。

《庄河市栗子房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上位规划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

1、落实国家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战略的需要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建设必要性

大连作为中国北方工业重镇，工业碳排放占全市总量超60%，在

国家“双碳”目标约束下，必须通过大规模开发海上风电替代传

统煤电，履行国家《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》对沿海省

份的强制性任务。为实现双碳目标，优化能源结构，推动形成人

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源发展新格局，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

索新经验。



2、推动东北新能源产业优化升级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建设必要性

10月27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审议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

施的意见》。习总书记提出，要加快发展风电、光电、核电等清洁能源，建设风光火核储一体化能源基地。为推进建设辽宁

省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，应重点发展风电、光电、储能等技术研究利用，促进产业链延伸，引进风电、太阳能、

储能等能源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企业，推进清洁能源制造基地建设。



3、加速大连市海上风电产业的规模化开发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建设必要性

大连市海上风资源条件较好，资源储量大，建设条件优越，能源开发建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，体制较为完备，港口资源条件

丰富，开展大连市海上风电能源的规模化开发，有助于充分利用大连地区丰富的海上风电能源资源，支撑大连市经济社会的

高质量发展、为大连市乃至辽宁省的能源电力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良好示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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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规划选址依据

1、相关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规范

(1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1986年6月25日主席令

第四十一号，2019年8月26日修改）；

(2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4月23日修正）；

(3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4月24日修订）；

(4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1998年12月

27日国务院令第256号，2014年7月29日予以修改）；

(5)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（国发

[2004]28号）；

(6)《建设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

令第68号，2016年11月25日第二次修改）；

(7)《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“多规合一”为基础推进规划用

地 “ 多 审 合 一 、 多 证 合 一 ” 改 革 的 通 知 》 自 然 资 函

[2024]709号；

(8)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>办法》

（2010年1月8日颁布）；

(9)《辽宁省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》（辽宁省人民政府令

第300号，2016年修改）；

(10)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68号）

(11）《海上风电工程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

(12）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管理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辽自然资办发[2025]1号）

2、相关规划及报告

（1）《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

（2）《辽宁省“十四五”能源发展规划》

（3）《辽宁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》

（4）《大连市海洋经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（5）《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

五远景目标纲要》

（6）《庄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（7）《庄河市栗子房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
（8）《辽宁招运大连DL5场址海上风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项目选址基本原则

符合
法律法规

匹配
现状条件

坚持
因地制宜

完善
配套设施

01

02

03

04

p 符合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的要求，项目建设与城市发
展相协调；

p 综合分析项目用地的地质地貌、周边环境、交通条件以及敏感目
标等因素；

p 因地制宜，解决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，突出可实施性；充分挖掘
资源优势，坚持节约土地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，提高空间资
源利用效率，减少建设投资；

p 考虑项目供水、排水、电力等公用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，以及项
目所在区域远期发展对公用配套设施需求给项目带来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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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空间管控要求



现状照片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

区域规划条件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项目范围所在规划用地总规模1.99公顷，土地利用现状情况为其他林地1.99公顷。

项目南邻后大线，满足场地交通条件，对周边地区无影响。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工程地质条件

陆上集控中心场地属冲海积平原地貌类型，地形开

阔，地势较平坦，垂直岸线方向从海域往陆地至规

划场址区域，地表高程呈逐渐缓慢上升趋势，场地

现状主要为杂草、荒地。

根据区域地质资料，场址区地表被第四系海积物覆

盖，场址区及附近区域无大的活动性断裂与发震构

造分布，总体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块区内。

场区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，推测地

下水位埋深0.4m-1.0m。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，局

部受海水补给，与海水具有一定的水力联系。排泄

方式为自然蒸发、侧向径流及向下补给基岩裂隙水。

根据场址地形条件，推测地下水位埋深0.4m-1.0m。

根据区域资料以及邻近项目的勘察成果，经综合类

比分析，提出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推荐值和桩

基设计参数建议值，详情见表。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矿产资源
项目用地不涉及压覆矿产。

生态保护红线
项目用地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外。

自然保护地、海岸线、湿地
项目用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地、海岸线、湿地。

地质灾害
本项目用地在地质灾害非易发区。

机场净空限高
地块位于大连周水子机场74米净空参考高度范围内，
拟建建筑顶面（包括天线等附属设施）绝对标高不
得超过74米（以民航主管部门意见为准）。

人防信息
根据栗子房镇人防办公室判定，项目用地不涉及现状人
防设施。

考古调查
该区域无需考古前置，暂未发现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
不可移动文物、不具备认定工业遗产价值。

 永久基本农田

项目用地位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范围外。

 风貌管控区

项目用地位于基质风貌区，非重点管控区。

古树名木
项目用地不涉及古树名木。

污染土调查
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已经生环局备案。

林地
项目用地占用林地1.99公顷。

空间管控要求

项目范围所在规划用地总规模1.99公顷，土地利用现状情况为其他林地1.99公顷。



林地：红线范围内占用其他林地1.99公顷；

湿地：不占用湿地；

压覆矿产：不压覆现掌控的矿产资源及矿业权，不涉及国

家出资勘查区和重要矿产资源矿产地；

地质灾害易发区：与地质灾害易发区无重叠。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空间管控要求

自然保护地：经查询，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地。

风景名胜区：经查询，项目不涉及风景名胜区。

总体城市设计风貌区：在总体城市设计划定的重点风貌管控区范围外。

文物：用地范围暂无不可移动文物登记。

经查询：用地范围不涉及栗子房镇国动办管理的人

防工程。

经查询：项目可以不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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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策划方案及指标

 建筑设计方案

 方案设计相关分析



策划方案

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

1 用地面积 ㎡ 19912.27

2 建筑物占地面积 ㎡ 3709.36

3 建筑密度 ％ 18.63

4 总建筑面积 ㎡ 4361.41

5 容积率 0.22

6 绿地率 ％ 8.30

7 停车位 个 12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平面方案

 地块指标

     陆上集控中心内设置有综合楼、附属用
房、危废间、无功补偿室、电气用房、
GIS楼等，总建筑面积4361.41㎡。
    

序

号
名称

层

数

占地面积

㎡

建筑面积

㎡

1 综合楼 2 652.05 1304.10

2 附属用房 1 248.90 248.90

3 危废间 1 37.80 37.80

4 无功补偿室 1 1250.00 1250.00

5 电气用房 1 659.61 659.61

6 GIS楼 1 861.00 861.00

合计 3709.36 4361.41

 建筑明细一览表



建筑设计方案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综合楼一层平面图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综合楼二层平面图

建筑设计方案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附属用房一层平面图

建筑设计方案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附属用房①-⑥轴立面图

建筑设计方案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 综合楼立面图

建筑设计方案



用地布局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陆上集控中心分为电力设备区、高压设备区、

综合管理区、综合辅助区，其中电力设备区

用地面积为1.01公顷，高压设备区用地面积

为0.48公顷，综合管理区用地面积为0.31公

顷，综合辅助区用地面积为0.19公顷。

功能
分区

用地面
积

林地
建设
用地

未利
用用
地

其他
林地

电力
设备区

1.01 1.01 0 0

高压
设备区

0.48 0.48 0 0

综合
管理区

0.31 0.31 0 0

综合
辅助区

0.19 0.19 0 0

合计 1.99 1.99 0 0



根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，该项目

消防设计等级不低于二级，主要疏散通道

净宽≥4m。场地设计环形消防疏散通道，

建筑材质禁用可燃材料。

建筑室内设置消防控制室，烟感/温

感探头全域覆盖，应急照明采用蓄电池灯，

加装电弧检测+燃气泄露报警器，特殊区

域加强相应消防措施。

消防安全设计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

机动车行驶出入口位于场地南侧，即

与后大线交汇口。静态交通方面，机动车

停车位设计12位。

项目内部道路为双向二车道，机动车

道宽5.5m，人行道及绿化各6米。

交通设计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

1、生活及消防用水水源采用市政自来水，

拟从附近市政管网引入。

2、集控中心场地雨水、屋面雨水、电缆

沟雨水等通过雨水口收集，再经室外雨水

管网排至片区外道路边沟。

3、生活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汇集至化粪池，

定期清掏，不产生生产污水。

4、集控中心采用清洁能源取暖，无热力

及燃气需求。

5、通信采用引接市政网络至集控中心。

市政设施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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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限制性条件

 指导性条件

 城市设计要求

 说明



1.限制性条件
1.1用地位置：大连市庄河市栗子房镇四家村后大线北侧。
1.2用地面积：约1.99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。
1.3用地性质：公用设施用地（供电用地）。
1.4总建筑面积：4361.41平方米。

1.5容积率：≤0.3。

2.指导性条件
2.1建筑密度：25%以下。
2.2绿地率：8%以上。
2.3建筑高度：10米以下（按建筑外地平标高），并满足城
市设计要求。

2.4建筑退线：新建建（构）筑物退后各侧用地红线不小
于5米，与周边建筑及各类设施的间距应满足相关法律法
规和技术标准要求，不得占用绿地，并保证消防通道。

2.5交通出入口方位：交通开口为地块南侧，与交叉口距离满
足交通规范要求。
2.6停车要求：配建停车位不少于12个，满足现行的大连
市配建停车场（库）相关规定。按照总停车位数量10%的
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。

3城市设计要求
3.1建筑材质：外立面可采用铝板、玻璃幕、真石漆、石材
等建筑材料。
3.2屋顶形式：宜采用平屋顶。
3.3建筑立面：建筑设计要统筹考虑空调挂机等可能影响建
筑立面效果的因素。

规划条件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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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符合性审查表



符合性审查表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序
号 事项 分事项 审查情况

1

规
划
符
合
性

核实相关规划

控规单元详
细规划法定
规划文件强
制性内容

符合
不符合

符合 需引导方案实施深
化

需法定规划文件
局部优化

√

专项规划
符合 不符合

√

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
符合 不符合

√

2

选
址
合
理
性

核实自然保护地

不占用 占用类别

√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自然公园

3
核实海岸线情况 不涉及 涉及

√

4 核实林地情况

不占用 占用国家级公益林等级 占用林地保护等级

占用一级国
家公益林

占用二级国家公
益林

占用Ⅰ级保护林
地 占用Ⅱ级保护林地

√

5 核实湿地保护
不占用 占用类别

√
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

大连市建设项目(用地)选址论证管理规程(试行)--符合性审查表



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

序
号 事项 分事项 审查情况

6

选
址
合
理
性

核实地质灾害
不易发区 易发区

√ 低 中 高

7 核实压矿情况

评估范围不重
叠

评估范围重叠(重要矿产资源矿产地、矿业权、省级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区;非重要矿产矿业权、
市县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区)

不压覆 不作压覆处理 同意压覆 不同意压覆
√

8 土污染状况调查

无需开展污染
土调查的 需开展污染土调查的

已调查无污染 已调查且取得污染土治理备案
√

9 考古调查勘探

不涉及 涉及

√

10 人防信息查询

不涉及 涉及

√

基础设施接入条件分
析

具备接入条件 不具备接入条件

11 √

12 邻避影响分析

不涉及 涉及

√

符合性审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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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庄河海域海上风电场址DL5项目陆上集控中心 附图

 总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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